
1

北京市朝阳区建外大街丁 12 号英皇集团中心 8、9、11 层

8/9/11/F, Emperor Group Centre, No.12D, Jianwai Avenue, Chaoyang District, Beijing, 100022, P.R.China
电话/Tel.: 010-50867666 传真/Fax: 010-56916450 网址/Website: www.kangdalawyers.com

北京 西安 深圳 海口 上海 广州 杭州 沈阳 南京 天津 菏泽 成都 苏州 呼和浩特 香港 武汉 郑州 长沙 厦门 重庆 合肥 宁波 济南 昆明 南昌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

宁波康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康达股会字【2025】第 0479 号

致：宁波康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上市公司

股东会规则》（以下简称“《规则》”）、《宁波康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以下简称“《公司章程》”）及宁波康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与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签订的《法律顾问协议》，本所

律师受聘出席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会议”），并

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谨作如下声明：

1、本所律师所发表的法律意见，仅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发生或存

在的事实并基于本所律师对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理解而形成。在本法

律意见书中，本所律师仅就公司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

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项进行审查和见证后发表

法律意见，不对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议案的内容以及在议案中所涉及的事实和数

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发表意见。

http://www.kangdalawyer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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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所律师已经按照《公司法》、《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要求对公司

本次股东大会的真实性、合法性发表法律意见，法律意见书中不存在虚假、严重

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否则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3、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必备文件公告，

并依法对本所出具的法律意见承担责任。

本所律师已经对与出具法律意见有关的所有文件材料及证言进行核查判断，

现场见证了本次会议并据此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根据发布于《中国证券报》、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宁波康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5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的公告，公司董事会于 2025年 10月 28日发布了关

于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公告。

根据上述公告，公司董事会已在会议通知中载明本次会议的时间、地点、出

席人员、审议事项、登记方法等内容。根据公司发布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公司已经按《公司法》、《规则》及

《公司章程》有关规定对所有提案的内容进行了充分披露。

经本所律师现场见证，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于 2025年 11月 14日 15:00

时在宁波市鄞州区投资创业中心金源路 906号行政办公楼四楼公司 1号会议室召

开。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符合通知内容，会议由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副董事长郑

芳女士主持。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

年 11月 14 日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 11月 14日 9:15-15:00期间的任

意时间。

经验证，本次会议的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公司董事会已于本次会议召开15

日前以公告方式通知全体股东。会议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规则》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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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出席会议人员资格的合法有效性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根据出席现场会议人员签名册及授权委托书，出席本次现场会议投票的股东、

股东代表及代理人共 2名，均为 2025年 11月 7日下午 15:00收市后，在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或其授权代表，所持股

份总数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26.2412％。

出席或列席现场会议的其他人员为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含拟任）

及公司聘任的相关中介机构人员。

经验证，上述现场出席或列席本次会议人员的资格均合法、有效。

2、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参加本次会议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

371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共计 12,127,81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3.2316％。

上述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由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验证其身份。

三、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的合法有效性

本次会议依据《公司法》、《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就会议通知中列明的事项，通过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

方式进行表决。

本次会议就会议通知载明的如下议案进行了表决：

1、《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2、《关于制定、修订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2.01《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2.02《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2.03《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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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2.05《关于制定<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2.06《关于修订<重大投资及财务决策制度>的议案》；

2.07《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本次会议就会议通知载明的议案进行了表决，相关议案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

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

告。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议案与董事会的公告内容相符，无

新提案。经表决，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就上述议案进行了审议

并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进行了表决。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交易系统和互联网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结束后，公司委托的深圳证券信息有

限公司向公司提供了网络投票统计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结束后，公司合并统计了议案的现场投票

和网络投票的结果并予以公布，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议案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09,589,64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803%；

反对 959,97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679%；弃权 57,3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8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18%。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同意 11,110,5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6120％；反对 959,97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9155％；弃权 57,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 11,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725％。

2、逐项审议《关于制定、修订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2.01 《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9,741,30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17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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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 10,808,12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717%；弃权 57,5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3,9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19%。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同意 1,262,1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4074％；反对 10,808,12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9.1185％；弃权 57,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13,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741％。

2.02 《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9,647,10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0912%；

反对 10,901,32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59%；弃权 58,5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3,9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29%。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同意 1,167,9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307％；反对 10,901,3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9.8870％；弃权 58,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 13,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824％。

2.03 《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9,745,70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1803%；

反对 10,802,92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669%；弃权 58,3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3,9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27%。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同意 1,266,5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4437％；反对 10,802,92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9.0756％；弃权 58,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13,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807％。

2.04 《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9,736,70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1722%；

反对 10,817,42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801%；弃权 52,8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3,9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77%。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同意 1,257,5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3695％；反对 10,817,42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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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9.1952％；弃权 52,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13,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354％。

2.05 《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09,561,64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550%；

反对 992,57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974%；弃权 52,7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3,9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76%。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同意 11,082,5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3812％；反对 992,57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1843％；弃权 52,7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 13,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345％。

2.06 《关于修订<重大投资及财务决策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9,663,30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1058%；

反对 10,891,22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68%；弃权 52,4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3,9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74%。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同意 1,184,1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642％；反对 10,891,2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9.8037％；弃权 5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 13,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321％。

2.07 《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9,743,00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1779%；

反对 10,811,52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747%；弃权 52,4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3,9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74%。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同意 1,263,8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4214％；反对 10,811,5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9.1465％；弃权 5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13,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321％。

本次股东大会就上述所有议案的表决情况对中小投资者的投票情况做了单

独的计票并公布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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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记录由出席现场会议的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及

会议主持人签名，会议决议由出席现场会议的公司董事签名。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符合《公司法》、《规则》等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四、结论意见

经验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则》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表

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两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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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仅为《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宁波康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之签字盖章页）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公章）

负责人： 乔佳平 承办律师： 张 舟

赵垯全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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